
 

 

证券代码：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2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方中山市华诺电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诺”）2016年度及2017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2017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8,000万人民币。 

2、2016年，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提高消毒柜的产品品质及缩短交货周期，公司指定

华诺为公司定牌生产消毒柜，实际发生的交易金额为2,521.20万元。 

3、由于公司董事潘浩标先生于2016年7月10日担任华诺董事、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与华诺之间的日常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4、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潘浩标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表示认可，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5、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关

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的批准。 

6、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联人 
2017年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的总金额 

采购货物 消毒柜 
中山市华诺电

器有限公司 
8,000万元 1,937.78万元 2,521.20万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中山市华诺电器有限公司 

2、住所：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中25号B栋之1 

3、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何伯荣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RKDH5Y 

7、主营业务：生产、批发、零售：燃气具系列产品、家庭厨房用品、家用电器，家用

清洁卫生电器具、家用电热电力器具、洗碗机、消毒柜、蒸箱、烤箱、卫浴及配件，家用电

力器具专用配件，非电力家用器具，家用电器的维修，自产产品的售后服务。家用电器及厨

卫系列产品的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服务，经营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8、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0 20% 

何伯荣 800 80% 

合计 1000 100% 

 

9、发展状况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6年12月 2017年3月 

资产负债情况：   

总资产    31,764,663.47    29,150,531.67  

净资产   11,403,097.37    11,614,400.97  

利润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     29,500,001.02  12,758,238.97  

净利润      1,403,097.37  281,303.60  

 

10、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公司董事潘浩标先生于2016年7月10日担任华诺董事、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华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公司与华诺之间的日常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11、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至2017年3月底，华诺总资产为29,150,531.67元，净资产为11,614,400.97元，财

务状况良好。2016年度，其主营业务收入为29,500,001.02元，净利润达1,403,097.37元，

经营情况良好，盈利能力较优。另外，华诺在消毒柜品类拥有自主研发专利，拥有较大的研

发及技术优势。经过公司对其进行考察和评估，公司认为华诺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 

2016年，公司与关联方华诺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521.20万元，占公司2016年末净资产的

1.40%。 

2、2017年预计的关联交易 

2017年1月，公司与关联方华诺签署了《定牌生产合同》，合同有效期从2017年1月1日

至2017年12月31日，协议总额为人民币8,000.00万元，占公司2016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4.46%。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前述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价格公允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商定价。

双方采用月结后付3个月承兑汇票的方式进行结算，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

关联方提供资金等财务资助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方华诺为独立的法人，具备优质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独立先进的生产线，与公

司其他生产商相比，其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产品质量较好。公司与其交易属于公司日常

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品质并缩短产品交货周期，有助于公司的规

模经济效益。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付款结算方式合理，不会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上述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前述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潘浩标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与中山市华诺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诺电器”）2016年度的关联交易事

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补充履行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与华诺电器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的业务合作，有利于公司提高消毒柜的产品

品质并缩短交货周期，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1、《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时，按照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关联董事

潘浩标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 

3、公司补充确认及预计与华诺电器的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

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没有违反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4、公司补充确认及预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综上所述，我们对公司补充确认及预计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交易

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此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与发展的实际需求，其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公允的原则定价，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况。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定牌生产合同》。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6月9日    




